
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重点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持项目遴选操作流程
《益阳市支持重点产业企业人才引育留用若干措施（试行）操作流程》第四条：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要，大力引进培育拥有重大创新成果的产业领军人才，每年视情遴选3个左右产业领军人才团队项目，根据投资力度和落地成效，最高给予500万元资金支持。
（一）支持条件
支持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1.团队核心成员至少有1名是益阳市高层次人才或入选省部级（或国家级）创新创业人才工程;
2.团队项目依托企业属于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或现代服务业企业，主导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，能够填补国内空白或引领相关产业发展;项目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，具有一定投资规模和投资潜力，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预期经济效益;
3.团队项目依托企业或创办企业须在益阳市范围内注册登记,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，上一年度在益实际纳税总额100万元以上，团队负责人或核心成员之一应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东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
1.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、业绩、科研成果、知识产权、工资流水、社会保险缴纳等证明材料；
2.依托企业的营业执照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公司章程、出资证明、验资报告、持股比例、合作协议或聘用合同、薪酬支付依据等证明其出资人资格、担任公司职务的材料；
3.企业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证明材料、个人科技成果在企业成果转化产生的经济效益证明材料；
4.承担项目的有关材料。
（三）申报审核
1.市科技局每年定期发布遴选通知；
2.申报单位向市科技局提交申请书及有关附件材料；
3.市科技局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核，并组织开展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；
4.市科技局提出支持意见，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5.市科技局根据审定结果，在官网对支持对象、支持金额进行公示（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）。
（四）资金拨付
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市科技局向市委人才办提出资金申请，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根据投资力度、落地成效，按一类500万元、二类300万元、三类100万元支持标准，分3年拨付（第1年拨付40%、第2年拨付30%、第3年拨付30%）。已享受同类型奖补政策待遇的，不重复享受。
（五）监督管理
企业及人才提供的申报材料必须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，凡发现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奖励补贴的企业和个人，一律追回补贴款项，并纳入失信名单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附注：重点产业企业，是指属于数字经济、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医养健康五大千亿级产业和5G应用（数字经济）、新材料、生态绿色食品、工程机械、装配式建筑、先进轨道交通装备、新型能源及电力装备、船舶制造、农业机械、生命健康十大新兴工业优势产业链领域，且为我市中心城区（高新区、赫山区、资阳区）的规上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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